[bookmark: _GoBack]机动车辆转让协议

甲方（卖方）：  海南农垦红昇农场有限公司                        
身份证号／机构代码：91469002MA5RHCP218
乙方（买方）：
身份证号／机构代码：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甲方现将下列旧机动车辆（现状）转让给乙方，并达成如下协议：
一、转让机动车辆为：
车牌号：  琼CB2006           品牌型号：思威牌DHW6454B(CR-V2.4)  
车辆识别代号： LVHRE489195051258   
发动机号：  3051265      
乙方保证已经实地查看并完全知悉车辆现状，不会就车辆现状提出任何异议，也不得以此为由拒收车辆或逾期支付车辆转让款。
上述机动车辆转让价为：（大写）     元人民币元整，（小写）￥     元。乙方应当于本协议签订当日将车辆转让款一次性付清，乙方需付款后30日内办理完毕过户手续。甲方在收到乙方支付的全部车辆转让款后将车辆交付给乙方，车辆交付给乙方后，车辆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乙方承担。
甲方收款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 海南农垦红昇农场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 21-370001040023103
开户银行： 农行琼海市人民路支行
三、甲方保证对转让车辆具有所有权和处分权，并且车辆来源合法、无拼装、走私、套牌、脏车等。如车辆来源不合法，乙方可提出退车处理，甲方应无条件按本协议将转让款如数退还乙方。
四、车辆转让时甲方负责提供车辆的合法证件（行驶证、登记证书、购置证、保险等），乙方负责到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了解、查验、核实转让车辆的相关证件以及各项手续。	
五、车辆转让（以交接车为准）前，甲方全部承担车辆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一切责任，费用及债权债务。车辆转让（以交接车为准）后，乙方全部承担车辆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一切责任、费用及债权债务。
六、签订本车辆转让协议后，乙方负责凭此车辆所有证件和身份证明办理过户手续，由此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全部承担，如需甲方到场协助，乙方应当提前1日通知甲方。
七、如乙方未按约定支付车辆转让款的，每延期1日须向甲方支付车辆转让款总额的1‰ 作为违约金，如果延期超过15日，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向甲方支付车辆转让款总额的20% 作为违约金。
八、有关本协议的解释或履行，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的，可以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依法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九、本协议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需向守约方支付守约方的经济损失及实现合法权益的必要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差旅费、诉讼费、鉴定费、评估费等。
十、本协议一式肆份，自甲乙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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